
拟定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关涛，199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开始
在本所执业，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2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145万元（不含审计期间交通食宿费用），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12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25万元。审计费用系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及分布情况协商确定，与上期相比，本期审计费用无变化。
公司2023年度审计收费定价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

据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
费。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审计委员会在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充分了解和审查后，认为其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鉴于其较强的服务意识、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我们同
意向董事会提请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致同所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以及良

好的职业操守，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经核查，致同所具备承担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能力，并且较好

的完成了公司之前年度审计工作。董事会履行的续聘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续聘致同所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3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致同所为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此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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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23年3月30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2022年11月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

号〉的通知》（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或“本解释”），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
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
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以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
理”等内容。对于“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
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
计处理”“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出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对于“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

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出的会计处理”的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三）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国家财政部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解释第16号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

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
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
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一
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对该
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18 号一一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对于企业（指发行方，下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
具的金融工具（如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通常与过去产生
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更为直接相关，企业应当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

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
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三）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
改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
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上
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如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按照修
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无需考虑不利修改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如果企业取消一项以现金结
算的股份支付，授予一项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并在授予权益工具日认定其是用来替代已取消的以现金
结算的股份支付（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外）的，适用本解释的上述规定。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解释第16号的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

理变更，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照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意
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变更会计

政策后，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
重大影响。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说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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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4月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4月2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4月20日
至2023年4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
15:00。

6.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7.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2022年年度报告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制定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14

15

16

17

18

19

累积投票议案

20.00

20.01

21.00

21.01

2022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关于续聘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3年度与山东港口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收购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黄东辉

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姚如秀

√
√
√
√
√
√

应选董事（1）人

√
应选监事（1）人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

见2023年3月3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7、9、12、15、16、17、18、19、20、21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16、17、18、19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2.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
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
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4.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6.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017

股票简称

日照港

股权登记日

2023/4/1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受托人身份

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采用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81号）

（三）登记时间：2023年4月20日（上午9:30－11:30）
六、其他事项

（一）联 系 人：王玲玲

联系电话：0633-8387351
联系传真：0633-8387361
联系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81 号

邮政编码：276826
电子邮箱：rzport@vip.163.com
（二）现场会议会期半天。根据有关规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完成会议登记后，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携带身份证明，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4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2022年年度报告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制定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3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22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关于续聘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预计2023年度与山东港口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关于收购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20.00

20.01

21.00

21.01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黄东辉

关于调整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姚如秀

投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

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

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6.00

6.01

6.02

6.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例：李××

例：陈××

例：黄××

投票数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

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189,712,382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送红股0.0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0.0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福安药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汤沁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2号

023-68573999

023-61213003

tangqin@faphar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陶亚东

重庆市渝北区黄杨路2号

023-68573999

023-61213003

taoyadong@fapharm.com

30019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系化学制药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处行业为

医药制造业（C27）。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公司拥有药品研发、医药中
间体、原料药、制剂生产和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产品涉及抗生素类、抗肿瘤类、特色专科药
类等多个类别药品，销售业务覆盖国内大多数省份，同时有产品出口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
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药品类别 药品名称 主要用途

抗生素类（包括原料
药、制剂不同规格）

抗肿瘤类

特色专科药类

庆大霉素

头孢唑肟钠

头孢美唑钠

拉氧头孢钠

头孢他啶

枸橼酸托瑞米芬片（制剂）

盐酸昂丹司琼（原料药、制剂）

盐酸格拉司琼（原料药、制剂）

多索茶碱（原料药、制剂）

尼麦角林胶囊

舒林酸片

谷胱甘肽

抗感染药物，用于治疗细菌引起的感染

用于治疗乳腺癌

为抗肿瘤辅助用药，用于放射、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为抗肿瘤辅助用药，用于放射、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用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引起的呼吸困难等

用于治疗头疼，祛眩晕，预防和治疗脑中风

适用于类风湿关节炎，退行性关节病

适应于慢性乙肝的保肝治疗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22年末

5,877,980,374.42

3,945,089,460.91

2022年

2,421,742,292.37

204,607,567.44

161,266,687.31

339,498,850.22

2021年末

5,706,459,375.59

3,734,107,363.48

2021年

2,453,144,920.88

-296,913,080.60

-323,433,987.92

257,128,839.71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01%

5.65%

本年比上年增减

-1.28%

168.91%

149.86%

32.03%

2020年末

5,972,794,421.99

4,100,195,667.69

2020年

2,368,343,296.69

209,369,531.45

186,320,576.61

162,552,88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17

5.33%

-0.25

-0.25

-7.58%

168.00%

168.00%

12.91%

0.18

0.18

5.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第一季度

552,693,027.82

37,261,834.25

31,277,517.05

58,291,240.96

第二季度

597,656,718.53

50,557,962.47

43,800,157.97

34,992,329.07

第三季度

633,391,050.74

48,216,018.49

39,714,385.39

179,080,207.40

第四季度

638,001,495.28

68,571,752.23

46,474,626.90

67,135,072.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是 √否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汪天祥

48,006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上 一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4.00%

45,264

报告期末持股
数量

285,499,42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参见注9）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0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214,124,565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 有）（参
见注9）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71,374,855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
有）

0

数量

蒋晨

北 京 国 星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GRACE -
PEA -
KPTE
LTD.

黄涛

王勇

陈智展

陈智颖

张少芬

郦波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2.53%

1.65%

0.87%

0.74%

0.50%

0.47%

0.47%

0.31%

0.31%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0,062,100

19,626,100

10,346,937

8,786,688

5,943,635

5,589,909

5,550,000

3,683,300

3,670,100

0

7,185,000

0

-2,336,754

1,261,935

-250,000

1,000,000

1,200,000

1,920,000

0

0

0

8,342,581

0

0

0

0

0

30,062,100

19,626,100

10,346,937

444,107

5,943,635

5,589,909

5,550,000

3,683,300

3,670,1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2年 8月 6日，子公司 Fuan Tianheng (USA), LLC（以下简称“天衡美国”）收到美国内

华达州克拉克县地方法院起诉立案凭证，天衡美国诉 Shi Yuan Zhu、Ting He、Wei Guo
Chen 股权回购纠纷一案已完成起诉立案，立案编号：A-22-856550-B。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2年8月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诉讼仍在进行中，尚未收到判决结果。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94 证券简称：福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31 20222022 年度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300141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编号：2023-016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3年3月30日上午9:30在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8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30日
上午9:30；（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3月30日，其中：（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30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姚建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4,116,668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比例为21.315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有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4,021,7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21.27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94,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374%。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3,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0.0407%。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表决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顾一峰先生、何德军先生、王东先生、肖岷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1.01《选举顾一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111,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0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9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687%。

顾一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2《选举何德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91,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53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7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63%。

何德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3《选举王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86,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44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73,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07%。

王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4《选举肖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41,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61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2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1%。

肖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袁建军先生、马云星先生、徐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自2023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2.01《选举袁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111,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0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9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687%。

袁建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选举马云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89,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499％；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76,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921%。

马云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3《选举徐茜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97,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647％；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8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290%。

徐茜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3、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案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赵川女士、尹巍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与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束济银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3.01《选举赵川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091,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36％；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7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263%。

赵川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3.02《选举尹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为54,107,5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32％；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的股份数为9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002%。

尹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施熠文、陶奕3、结论性意见：和顺电气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该法
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1、《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益友证和顺字(2023)第1号
《关于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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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
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3年3月30日股东大会取得表决结果后在苏州工
业园区和顺路8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紧急会议。本次会议由经过半数
以上的董事推举的董事王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由 7名董事组成，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选举王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会议选举下列董事担任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1、战略委员会3名组成人员为：王东（主任委员）、顾一峰、袁建军（独立董事）；2、提名委员会3名组成人员为：徐茜（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东、马云星（独立董事）；3、审计委员会 3名组成人员为：马云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何德军、袁建军（独立董
事）；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名组成人员为：袁建军（主任委员、独立董事）、王东、徐茜（独立董
事）。

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上述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三、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李良仁先
生、徐书杰先生、周昌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徐书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
聘任任云亚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一、《公司董事长简历》
二、《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公司董事长简历
王东，男，197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研究员职称，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共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历任上海空间电源
研究所技术员、室主任、所长助理，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上海太阳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航天氢能（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王东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1、王东先生简历，详见以上《公司董事长简历》。2、顾一峰，男，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宁
波市鄞州区经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宁波市南车办副主任，宁波南车产业基地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总经理，宁波产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城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城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中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振更上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务。

顾一峰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3、袁建军，男，1974 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在读），1999年 4
月-2001年4月任上海启明软件有限公司工程师，2001年5月-2001年9月任东软股份有限公
司系统工程师，2001年10月-2009年7月任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2009年8
月-2012年9月任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2012年10月至今任同济大学
高级工程师。

袁建军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惩罚和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4、徐茜，女，1984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 3月-2017年2月任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2月-2020年6月任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2020年6月至今任浙江康而沃律师事务所主任。

徐茜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
况，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惩罚和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5、马云星，男，1971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1994 年至 1996 年任宁波农药厂生产经理，1996 年至 2016 年任宁波正源
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至 2019 年 7 月任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 年 12 月至2022年1月担任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马云星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惩罚和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6、何德军，男，1974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书记、总经理，宁波南车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投资总监、执行总经理。现任中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
中车氢能动力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绿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脉怡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上海中振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绿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绿
脉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何德军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1、王东先生简历，详见以上《公司董事长简历》。2、李良仁先生，1969 年4月出生，硕士学历，澳门城市大学 MBA，经济师。曾任深圳市
金宏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网络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营销三部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李良仁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0.0627%的股份，与上市公司
或其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李良仁先生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
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3、徐书杰先生，1978年0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本科。2011年起曾
先后任职于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秘办和上海十方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担
任法务经理和证券主管；2015年12月任职于本公司，现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
书杰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书》，具备证券业从业
资格。

截至本公告日, 徐书杰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0.0175%的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徐书杰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
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4、周昌山先生，1985年1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苏州市
雷顿达电子有限公司采购经理，2010年至今一直就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制造中心副主任，主
任。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周昌山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昌山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5、任云亚女士，1963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苏州东菱振动试验仪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苏州艾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截至本公告日, 任云亚女士
直接持有本公司0.046%的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

任云亚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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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了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
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已经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王东先生
非独立董事：顾一峰先生、何德军先生、王东先生、肖岷先生
独立董事：袁建军先生、马云星先生、徐茜女士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赵川女士
非职工代表监事：赵川女士、尹巍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束济银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
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监事会总人数三分之一。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如下：
总经理：王东先生
副总经理：李良仁先生、徐书杰先生、周昌山先生
董事会秘书：徐书杰先生
财务总监：任云亚女士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徐书杰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徐书杰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路8号

0512-62862607

0512-62862608

xushujie@cnheshun.com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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